

关于《全区粮食和储备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起草《全区粮食和储备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党委 政府出台的安全生产“1+37+8”系列重要文件，赋予粮食和储备部门负责全区粮食和储备行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和全区粮食流通、加工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职能，以及全区粮食粉尘场所安全治理的责任牵头单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见》《关于深化可燃性粉尘和冶金行业安全治理的方案》《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试行）》等安全生产“1+37+8”系列文件精神，对建立完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制度、构建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格局提出了相关要求。制定出台本指导意见，旨在落实落细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任务，厘清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压实安全生产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提升行业监管和查患整改能力，保障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二、起草过程
根据《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见》《关于深化可燃性粉尘和冶金行业安全治理的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粮食和储备行业工作职责，为建立完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制度，构建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格局，2023年8月我局组织起草《指导意见》。2023年9月，通过书面和本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三、有关说明
（一）主要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等相关国家法规规章以及《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试行）》等规定，结合全区粮食和储备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起草制定了本指导意见。
（二）适用范围。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粮食和物资储备（含粮食流通、加工）行业及相关监督检查活动，适用本细则。
（三）主要框架。共五部分二十三条，分为落实落细职责，构建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新格局、强化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制度、强化规范管理，不断提高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水平、加强预防，建立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依法行政，确保行业领域生产有序进行等章节，具化、明确了粮食和储备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总体要求及工作重点，严格规范管理，强化行业监管，不断夯实粮食和储备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基石。

